附件3：主要名解释

1、以水定城：根据水资源总量，控制城市扩张规模、建成区范围、城镇发展节奏，杜绝盲目扩城、缺水发展。
2、以水定地：依据地下水、地表水承载力，管控耕地灌溉规模、建设用地开发、生态用地布局，严控地下水超采区域土地无序开发。
3、以水定人：结合供水保障能力，合理调控市域、县区人口承载上限与城镇化发展速度。
4、以水定产：根据用水指标，严控高耗水产业、优化产业结构，倒逼农业、工业节水改造，禁止超水指标上马新项目。

5、农村供水“3＋1”标准化建管模式：“3”城乡供水一体化、集中供水规模化、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，“1”县域统管+专业化管护。


